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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川渝地区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
目录（第一批）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2〕9 号

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四川省各市（州）人民政府，重庆市政

府、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持续开展

“减证便民”行动，经重庆市政府、四川省政府同意，现将《川

渝地区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第一批）》印发给你们，请

按以下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一、统一规范办理流程。川渝两地司法行政、民政、文化旅

游主管部门要按照全面准确、权责清晰、通俗易懂的要求，共同

编制适合两地的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办事指南、告知承诺书格

式文本，并通过政务服务场所、政府门户网站和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等渠道，将办事指南对外公开发布，方便申请人查阅、索取

和下载。

二、协同开展事中事后核查。川渝两地司法行政、民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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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主管部门要针对证明事项的特点，统一制定本行业领域实

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的核查办法，分类确定核查时间、标准、

方式。川渝两地发展改革部门、大数据主管部门和电子政务主管

部门要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两地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等载体，最大程度统一系统管理层级、逻辑

架构、网络环境、交互方式，加强两地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

信息共享、数据互认、协同服务，构建起告知承诺制在线核查支

撑体系，提高核查效能，降低核查成本，避免烦企扰民。对确因

条件限制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的，川渝两地司法行政、

民政、文化旅游主管部门要共同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协助调查

机制，积极履行协查义务，实现及时核查和有效核验。

三、强化两地统筹联动。川渝两地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要承担

起区域合作日常工作，加强对川渝地区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的跟踪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有关问题。要加大新闻宣传

力度，联合开展川渝地区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舆论宣传活动，认

真抓好政策解读、服务推广和信息推送等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

切，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营造良好氛围。两地具体推

行川渝地区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项的主管部门要以《重庆市全

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渝府办发〔2021〕9 号）、

《四川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川办发〔2020〕

84 号）要求为依据，凝聚工作共识、加强沟通协作、细化职责分

工，形成统一标准、落实统一要求，合力开展业务研究、事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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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培训等工作，不断提高线上线下办理和核查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的能力水平。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1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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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地区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第一批）

序号 证明事项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依据层级 索要单位

1 同意接收证明
律师执业、变更、
注销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六条

法律 司法行政部门

2
实习考核合格的
证明

律师执业、变更、
注销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六条

法律 司法行政部门

3
申请人不具有禁
止变更执业机构
情形的证明

律师执业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十条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4
申请人的执业经
历证明

律师执业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十条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5
年度内被获准的
重大变更事项的
证明

律师事务所年度
考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
核办法》第十六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6

获得行政或者行
业表彰奖励、受
到行政处罚或者
行业惩戒的证明

律师事务所年度
考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
核办法》第十六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7
为聘用律师和辅
助人员办理社会
保险的证明

律师事务所年度
考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
核办法》第十六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8

履行法律援助义
务、参加社会服
务及其他社会公
益活动的证明

律师事务所年度
考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
核办法》第十六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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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事项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依据层级 索要单位

9
履行律师协会会
员义务的证明

律师事务所年度
考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
核办法》第十六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10 住所证明
申请从事司法鉴
定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十八条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
办法》第十五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11
无故意犯罪或职
务过失犯罪受过
刑事处罚的证明

司 法 鉴 定 人 注
册、变更、延续、
注销登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第四条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12
未受过开除公职
处分的证明

司 法 鉴 定 人 注
册、变更、延续、
注销登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第四条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13

法定代表人或者
鉴定机构负责人
未受过刑事处罚
的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设
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第四条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
办法》第十九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14

法定代表人或者
鉴定机构负责人
未受过开除公职
处分的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设
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第四条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
办法》第十九条

法律、部
门规章

司法行政部门

15
无故意犯罪或职
务过失犯罪受过
刑事处罚的证明

公证员执业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二十条

法律 司法行政部门

16

被收养人生父母
无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并对被收养
人有严重危害的
证明

用于办理监护人
为送养人的收养
登记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办法》第六条

行政法规 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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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事项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依据层级 索要单位

17
被收养儿童残疾
证明

用于办理被收养
人是残疾儿童的
收养登记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办法》第六条

行政法规 民政部门

18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身份
证明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审批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管理条例》第十条

行政法规 文化旅游部门

19
投资人、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
人身份证明

依法登记的娱乐
场所申请从事娱
乐场所经营活动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

部门规章 文化旅游部门

20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身份
证明

依法登记的演出
经纪机构申请从
事营业性演出经
营活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八条

部门规章 文化旅游部门


